关于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发放办法的修订说明
各位代表：
现行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发放办法是于2012年七届三次教代会讨论通过的，实施三年多来，此办法发挥了积极导向作用，较好地促进了学校的发展，特别对我校教学质量的提升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但是不尽合理的一些方面也逐步显现，特别是现行教学质量评价考核办法不能很好适应行政区域调整后带来的新要求，因此需要进行调整和修订。根据王校长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要求，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过程
今年上半年校长室在倾听教代会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开始酝酿修订现行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发放办法，至11月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12月22日，召开行政办公会议讨论修订初稿。
12月25日，召开行政干部、学科部主任、年级组长联席会议对修订初稿进行说明，并要求各年级、各学科广泛征求老师们的意见，并将意见建议汇总后上报校长室，并形成第二稿。
随之，由教务处组织模拟测算，在模拟测算的基础上修订形成第三稿，并网发联席会议成员再次征求意见。
1月11日，召开行政办公会议形成修订稿，并提交教代会审议。
二、修订内容
1、班主任基础津贴由原来的每月500元，调整为每月800元，考核津贴不变。调整后班主任平均津贴超过每月1000元。
2、教师工作量津贴部分，课时津贴由原来的每节12元，调整为每节15元；教案津贴由原来的每节6元，调整为每节10元；超工作量部分的课时津贴由原来的每节15元，调整为每节20元；并新增听课津贴每节5元（每周按2节计）。每月以实际上课情况（法定节假日除外）及考核结果汇总公示，按年度发放。
3、教学质量奖发放办法（见附件）
4、将原办法中教科研津贴、教科研成果奖、继续教育津贴整合为教科研津贴、教师专业发展考核奖。教科研津贴主要针对课题研究和论文、论著进行考核；教师专业发展考核奖涵盖六级阶梯教师的考核，青年教师参加基本功竞赛、评优课等的考核、继续教育考核，其中青年教师参加基本功竞赛、评优课等的考核为新增内容。
各位代表，此次修订虽是局部文本的修改，但也是学校行政和工会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方认证的基础上才制订出台，就文本材料来说是四易其稿，可以说它凝聚了我们集体的辛劳和智慧。尽管如此，在实施过程中，肯定还会有考虑不周或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后我们将在实践中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今天，把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发放办法修订稿提交七届七次教代会审议，请各位代表进一步发表意见并表决通过。




